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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致：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发行人或公司包括其整体变更为股份

有限公司前的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

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和《公开发行证

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

师工作报告》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本所已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出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

务所关于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

见》（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

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

称“《律师工作报告》”），并于 2015 年 9 月 14 日、2016 年 3 月 15 日、

2016 年 9 月 26 日、2016 年 12 月 26 日、2017 年 2 月 23 日先后出具《北

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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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本所现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

行监管部于 2017 年 4 月 12 日出具的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的要求，出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以下简称“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

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的补充和修改，并构成《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本所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

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和假设

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说明的事项，以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说明为准。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简称的含义与《法律意

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

见书（二）》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中所使用简称的含义相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

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报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

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要求，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 关于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招股书显示，徐文利系发行人的董事、实际控制人王建青胞兄的配偶，

其持有发行人 14.02%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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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未将徐文利认定为共同控制人的原因、理

由和依据，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的规定。请保荐机构和律师发表

核查意见。（《反馈意见》之“一、关于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一）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的规定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实际控制人

没有发生变更”的理解和适用——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 号》关于实

际控制人或控制权的相关规定如下： 

（1）《公司法》 

《公司法》第 216 条第（三）款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

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

的人。” 

（2）《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8.1 条第（六）

款规定，“实际控制人：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支配、

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3）《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84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

有上市公司控制权：（一）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

（二）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三）投资者

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

任；（四）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

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五）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实际控制人没

有发生变更”的理解和适用——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 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实际控制人没有发

生变更”的理解和适用——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 号》规定，“公司

控制权是能够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或者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

的权力，其渊源是对公司的直接或者间接的股权投资关系。因此，认定公

司控制权的归属，既需要审查相应的股权投资关系，也需要根据个案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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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况，综合对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实质影响、对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提名及任免所起的作用等因素进行分析判断。 

发行人及其保荐人和律师主张多人共同拥有公司控制权的，应当符合

以下条件：（一）每人都必须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和/或者间接支配公司股份

的表决权；（二）发行人公司治理结构健全、运行良好，多人共同拥有公

司控制权的情况不影响发行人的规范运作；（三）多人共同拥有公司控制

权的情况，一般应当通过公司章程、协议或者其他安排予以明确，有关章

程、协议及安排必须合法有效、权利义务清晰、责任明确，该情况在最近

3 年内且在首发后的可预期期限内是稳定、有效存在的，共同拥有公司控

制权的多人没有出现重大变更；（四）发行审核部门根据发行人的具体情

况认为发行人应该符合的其他条件。” 

（二） 徐文利与曹璋、王建青非共同控制人的原因、理由和依据 

（1）本所律师通过核查发行人的工商档案、公司章程等相关资料以及

发行人治理结构的实际运行情况，并对徐文利、曹璋、王建青进行访谈，

证实自发行人设立以来，曹璋、王建青夫妻合计持有发行人 79.44%的股份，

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无必要与徐文利构成共同控制关系，

即可单独对发行人的整体经营、重大决策均起到控制作用。 

尽管曹璋、王建青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但发行人已依

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及各

专门委员会、监事会、董事会秘书、经营管理层等组成的健全的组织架构

及相应的内部治理制度，发行人治理结构健全、运作规范，曹璋、王建青

夫妻未通过其控股地位进行不当控制或其他损害发行人或其他股东利益的

行为。 

（2）根据发行人的工商档案、公司章程等相关资料以及发行人治理结

构的实际运行情况，自发行人设立以来，徐文利持有发行人 14.02%的股份，

不足以对发行人股东大会的决议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和任免产生

实质影响；且经发行人及徐文利确认，徐文利除担任发行人董事之外，未

在发行人处担任其他职务，对发行人的日常经营与重大事项决策未构成实

际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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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及徐文利、曹璋、王建青的确认，自发行人

设立以来，徐文利与实际控制人曹璋、王建青夫妻并未签订过往或未来有

关于发行人一致行动、共同控制的协议或类似的其他安排，也未在发行人

现行《公司章程》及本次发行上市后生效实施的《公司章程（草案）》作

类似安排，曹璋、王建青作为实际控制人与徐文利在发行人董事会、股东

大会中独立、自主地行使表决权。 

根据以上原因及相关理由与依据，本所认为，自发行人设立以来，徐

文利同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曹璋、王建青夫妻并不形成对发行人的共同

控制，在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中独立、自主地行使表决权。 

此外，鉴于徐文利系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曹璋、王建青夫妻的关系密切

家庭成员（王建青兄弟的配偶），徐文利关于所持股份锁定情况做出以下

承诺：自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

管理其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该等股份。本所认为，徐文利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有利于发行人股权

结构的稳定性与确定性，可有效避免主要股东变动对发行人业务经营持续

性的不利影响。 

（三） 结论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虽然徐文利系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之一王建青胞

兄的配偶，但以发行人自设立以来的实际运行情况以及徐文利同曹璋和王

建青夫妻的独立性为依据，徐文利同发行人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曹璋、

王建青夫妻并不形成对发行人的共同控制；该等认定符合发行人的实际情

况，以及《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

二条“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的理解和适用——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

见第 1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则的规定。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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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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